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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本文件內容、觀點或說明，僅供本合作計畫報告使用，故本基金會不對此份文件

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2. 引用、轉載及翻印本資料，請經本基金會同意；此外，此份文件內容未必適合所

有收取或閱覽該檔案資料之人士，基於此份檔案資料所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應再徵

詢適當專業人士之意見。

3. 任何出席本次會議者，均代表接受上述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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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收費標準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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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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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機構：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

●計畫實施期間：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計畫緣起：

因應人口老化衍生之住宿式長照需求增加，部分區域住宿式長照機構資源可近性不高，
以及現有機構品質尚待提升等議題，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陸續辦理「獎助
布建長照住宿式服務資源試辦計畫」及「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等布建計畫，以一鄉鎮一住宿式機構為目標，考量機構的永續經營，重新盤點目前完
全無住宿式機構資源的 96 個鄉鎮區，規劃 52 個共同生活圈，作為後續優先布建地區。

衛福部透過上開布建計畫，規劃於 109 年至 113 年分年補助資源不足地區，新設立平
價且優質的公共化住宿式長照機構。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5 條規定，長照機構之
收費基準需考量各地消費能力及物價指數等因地制宜，為協助衛福部擬規劃住宿式長
照機構收費範圍建議並發展收費調整模式，作為未來接受政府補助的機構之收費標準
建議，爰辦理本調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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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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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負
荷社會問題

• 透過合適的訂價策略使長照服務業
供需間取得穩定之平衡

• 達成政府與普羅大眾對於長照服務
因地制宜與可負擔性之期待

人口結構
快速高齡化

• 完善長照制度以支持家庭照顧能力，
回應人口高齡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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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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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全國既有公、私
立住宿式機構（包含
住宿式長照機構、老
人福利機構及護理之
家等）支出成本、收
費項目及基準

• 就支出成本佔收費之
比例與同質性高之其
他服務機構進行比較，
研析其收費之合理性

• 針對服務使用者、
住宿式機構及縣市
政府蒐集其對於收
費項目及金額之建
議（可視對象調整
資料蒐集方式，如
書面問卷、個別訪
談、焦點團體及座
談會等）

• 盤點各級政府對
前點各類型住宿
式機構訂定之補
(獎)助項目、額
度及各縣市核定
之收費基準

• 參考各縣市及鄉鎮區之地
區所得、物價指數、薪資
水準、服務品質及供需情
形等因素，提出各區域公
立及私立住宿式長照機構
收費基準之調查分析報告

• 因應支出成本制定至少 3 
種收費基準定價公式及相
關參數，供後續推動住宿
式服務核定收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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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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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長照機構收費調查分析

以住宿式長照機構業者角度
出發：

(1)調查全國既有公、私立
住宿式機構支出成本、收費
項目及基準

(2)採問卷、個別訪談或座
談會等方式調查住宿式機構
業者對於住宿機構之收費建
議

以主管機關角度出發：

(1)盤點各級政府對各類型
住宿式機構訂定之補(獎)助
項目、額度及各縣市核定之
收費基準

(2)採問卷、個別訪談或座
談會等方式調查主管機關對
於住宿機構之收費建議

以服務使用者角度出發：

(1) 以一般人平均所得水準，
評估各縣市需要使用機構住
宿式服務者家屬可負擔之水
準

(2)採問卷、個別訪談或座
談會等方式調查服務使用者
對於住宿機構之收費建議

本計畫執行完將達成以下兩個目標：

(1)將所蒐集之資訊歸納與彙整，提出各縣市公私立住宿式長照機構收費基準調查分析報告

(2)參酌各縣市薪資水準、服務品質及供需情形、必要成本等，提出至少3種收費基準定價公式及相關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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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考量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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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標準

政府

業者

員工

(照顧者)

需求者

(被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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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機構營運之財務模型

10

規模
• 核准床數
• 佔床率

人事
• 專業照顧(護)人員比

重
• 行政人事支出比重

機構型態
• 住宿式或綜合式
• 住民失能等級

支出

地區
• 房地成本
• 租金成本
• 生活消費水準
• 所得水準

長照收入政府補助 受贈捐款

機構營運績效
(利潤率)

其他營運支出
• 設備之折舊或修繕
• 耗材
• 伙食
• 保險
• 醫療

收入

其他收入

• 交通相關費用
• 水電瓦斯
• 稅捐支出
• 人才訓練
• 廣告、社會福利等其他支出

直接人事水準
(照顧之直接人事

報酬)

收費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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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機構營運之各項支出佔收入比

主要支出項目 說明 支出佔收入比例

人事支出
包含直接照顧人事支出(照服員、護理專業人員等)及行
政團隊支出、退休金、加班費、勞健保、員工伙食費等
支出

請自行試算

場地設備支出 包含折舊、各類攤銷、場地租金及修繕費等 請自行試算

伙食費 住民餐食費用 請自行試算

水電瓦斯 請自行試算

耗材 住民之管路、尿布等耗材 請自行試算

稅捐 包含印花稅、所得稅等 請自行試算

公益事項 包含研究發展、人才培訓、長照宣導教育、社會福利等 請自行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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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收費標準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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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式機構收費標準

所稱住宿式長照機構收費基準係各地方主管機

關審核住宿式長照機構收費項目及其金額之裁

量參考，實務上仍得依各住宿式長照機構檢具

之服務項目及營運成本分析，由機構所在地主

管機關進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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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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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民國105年=100

統計期 總指數 一.食物類 二.衣著類 三.居住類 四.交通及通訊類 五.醫藥保健類 六.教養娛樂類 七.雜項類
100年 95.15 84.21 96.84 98.46 107.73 96.49 99.00 94.54
101年 96.99 87.72 99.28 99.60 108.21 97.21 99.68 96.57
102年 97.76 88.82 99.09 100.51 108.69 98.21 100.01 97.07
103年 98.93 92.15 100.36 101.39 107.39 98.85 99.94 98.36
104年 98.63 95.03 99.80 100.24 101.13 99.14 99.91 98.63
105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6年 100.62 99.63 99.76 100.86 101.81 101.71 100.29 101.90
107年 101.98 100.62 100.05 101.78 104.12 102.78 100.52 106.73
108年 102.55 102.54 99.31 102.42 102.61 103.65 101.27 107.35
109年 102.31 103.23 100.52 102.71 98.64 104.48 100.29 108.40
110年 104.32 105.75 102.31 103.65 104.63 104.72 101.50 108.82



討論議題面向



PwC Taiwan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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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將「長期照顧費」依據「膳食費」、「住宿費」、「照顧費」之收費項目分別制定收費標準 ?

依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總說明中係分別載明「膳食
費」、「住宿費」、「照顧費」之收費金額。
 擬針對是否應將前述費用依據相關影響因子制訂各自之收費標準提請討論，如：「膳食費」則依一般膳食或
管灌飲食分別制訂、房型不同可於「住宿費」產生差異、「照顧費」依據機構整體照顧人力配置而有異同。

01

是否應對「特殊照護費」、 「耗材」等項目設定收費上限或參考標準 ?

現行一般護理之家部分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對於管路照護、傷口照護、造廔口照護、氧氣使用等存有收費標準之規定。

 擬針對住宿式長照機構是否對於耗材或特殊照護費等其他費用之收取亦須制訂收費標準提請討論；如是，該標準

之訂定若採「按實計價」或「按進價加成一定比率收費」是否合宜?

02

業者近年經營成本攀升之主要原因為何？提出收費標準調整時，接受審核遭遇之困難為何？

業者近年經營成本持續攀升，進而提出收費修正，各地主管機關審核力度不一。

 業者經營實際面臨之成本攀升可能包含面向具體為何？又提出收費修正申請時，遭遇到困難為何？

03

現行收費標準需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核，業者對於審查要點/要素是否有建議處?
04

各地主管機關針對收費之修正未必存有一定之標準，各審查機制亦不一致。

 試就主管機關審核時，共同之審查要點/要素做出原則性規範之可能性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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